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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广东发恩德矿业有限公司高帐铅锌矿 

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

评审意见 

2021 年 8 月 19 日，广东省土地开发整治中心组织专家（名单附

后）对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广东总队编制的《广东省广东

发恩德矿业有限公司高帐铅锌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》

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进行评审。经现场考察和会议答辩评议后，专

家组形成如下意见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该矿山位于云浮市云安区高村镇，东经 111°53'45"～111°

55"30"北纬 22°54'45"～22°55'45"，矿区面积为 5.5238km2，开采标

高为+315m～-530m，开采矿种为锌矿、铅矿和银矿，开采方式为地下

开采，生产规模为 33 万 t/a。该《方案》是依据 2008 年的开发利用方

案、2012 年的尾矿干堆场设计方案和 2019 年的全尾砂胶结嗣后充填

系统设计方案，并结合矿山现状编制。 

二、技术方法和工作程度 

该项工作是在收集相关区域地质、水文地质、矿山资源储量核实

报告、矿山开发利用方案、土地利用现状和规划等资料的基础上，开

展实地综合调查，调查面积 9.007km2，《方案》编制技术路线和工作

方法符合有关技术规范，工作程度基本满足有关要求。 

三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 

（一）地质环境影响评估范围以矿区为中心，南部外扩至尾矿干

堆场南第一分水岭，北部、西部和东部外扩至矿区范围外第一分水岭，

总面积为 9.007km2。鉴于矿山生产建设规模为中型，评估区属重要区，



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，确定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

别为一级，符合有关技术规范。 

（二）评估区曾发生过 1 处采空区地面塌陷，现状危害和危险性

小，对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为较轻；矿山现状开采对地下含水层影响程

度较严重，对地形地貌影响程度为较严重，对水土环境污染影响为较

严重。现状评估基本符合实际。 

（三）预测矿山开采可能引发或遭受的地质灾害为崩塌/滑坡、地

面塌陷和泥石流，潜在危害和危险性小至中等；预测对含水层的影响

程度为较严重，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为较严重，对土地资源破

坏程度为较轻。预测评估基本合理。 

（四）根据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现状及预测评估结果，将评估区划

分为重点防治区、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 3 个级别。其中重点防

治区面积为 11.46hm2，次重点防治区面积为 311.15hm2，一般防治区

面积为 577.46hm2。地质环境治理分区基本合理。 

（五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以工程措施和监测措施为主。原则同意

地质环境保护目标和相关措施。 

四、土地复垦 

（一）现状土地损毁评估面积共计 48.76hm2，损毁土地类型有水

田、早地、果园、有林地、建制镇、村庄等，损毁程度为轻度～重度。 

（二）预测在以后生产过程中，将维持现有的用地情况，不再新

增土地损毁面积。 

（三）该《方案》确定复垦区及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48.76hm2，已

复垦面积为 7.24hm2，尾矿干堆场复垦方向为草地、旱地和水田，其

余场地复垦方向为林地、旱地和水田。原则同意本方案制定的复垦目

标和任务。 






